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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3.上传后的扫描件显示“×”怎么办？ 


- 16 -4.一级造价工程师没有系统密码如何获取？


- 16 -5.一级造价工程师如何找回系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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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对报名照片有什么要求？


- 17 -2.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在其他省份考过部分科目，今年转到江苏省考剩余科目，是否可以顺利取得资格证书？


- 17 -3.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准考证如何打印？


- 17 -4.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对成绩有疑问怎么申请成绩核查？


- 17 -5.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证书和发票如何领取？


- 17 -6.如何在《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撤回申请?


- 18 -7.企业正在办理企业资质的，怎样申报注册？


- 18 -8.如何领取注册证书？


- 18 -9.为什么下载的注册申请表是PDF格式，不能填写？


- 18 -10.企业或个人不配合注销注册如何办理业务？


- 18 -11.分公司人员是否可以在总公司注册？子公司人员是否可以在总公司注册？


- 18 -12.申报的数据被退回了是什么原因？


- 19 -13.完成注册申报后，如何查询申报进度？


- 19 -14.企业版系统无法看到个人上报的注册数据，该如何申报？


- 19 -15.申报初始注册后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注册？


- 19 -16.提示“您已有本专业的注册信息，不能重复申报。”是什么意思？


- 19 -17.个人或企业上报注册数据时，提示社保缴纳情况异常，怎么申报注册？


- 20 -18．注册人员完善个人信息时，无法选择所在企业？


- 20 -19.企业“补正资质”时，资质证书号无法提取怎么办？


- 20 -五、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 20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相关业务在哪里申报？


- 20 -2.如何查询申请办理进度？


- 20 -3.如何提交申请材料？


- 20 -4.提交注册申请后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注册？


- 21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如何领取？


- 21 -6.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师是否可以在总公司注册并缴纳社保？


- 21 -7.房地产估价师在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调动是否需要办理变更注册？


- 21 -8.估价机构更名的同时将注册地迁往外省，房地产估价师在办理变更注册时是否需要提交社保？


- 21 -9.机构注销登记，如何出具解聘证明？


- 21 -10.注销注册是否必须将注册证书寄回？


- 22 -11.注册证书遗失了，如何办理注销注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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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准考证如何打印？


- 23 -4.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对成绩有疑问怎么申请成绩核查？


- 23 -5.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证书和发票如何领取？


- 23 -6.企业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企业法人登录以后，找不到综合服务平台怎么办？


- 23 -7.个人在江苏政务服务网网页端无法申报业务怎么办？


- 24 -8.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如何进行注册业务申报？


- 24 -9.在系统内申报时遇到系统相关问题怎么办？


- 24 -10.如何在综合服务平台撤回申请?


- 24 -11.外省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如何在江苏省注册?


- 25 -12.外省的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可以在江苏省注册吗？


- 25 -13.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如何办理变更单位？


- 25 -14.我在哪里可以查询自己的业务办理进度？


- 25 -15.为什么我已在注册单位缴纳了社保，仍然提示社保比对结果为不匹配？


- 26 -16.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的，哪些人可以申请注册在实际工作单位？


- 26 -17.符合6种情形之一的申报人，如何上传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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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9.退休人员申请注册在聘用单位，为什么审核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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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9.“挂证”、证书被盗用情况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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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32. 二级建造师、二级造价工程师、二级建筑师、二级结构工程师电子证照如何更换个人照片？


- 44 -33.二级建造师申请初始注册时，其他执业资格或安管人员已在新聘用企业，但仍提示证书在原企业，如何处理？


- 44 -七、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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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八、“安管人员”（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45 -1.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类别分为哪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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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C1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机械））、C2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土建））考核报名条件是什么？报考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 46 -5.建筑业企业如何注册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


- 47 -6.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如何报名？


- 47 -7.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报名时，毕业证找不到怎么办？


- 48 -8.报名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时提示身份证未采集，如何操作？


- 48 -10.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报名材料如何审核？


- 48 -11.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类考核项目能不能同时报考？


- 49 -12.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方式采取什么方式？考核场次如何选择？


- 49 -13.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考场预约完成后，可以更改考核时间吗？


- 49 -14.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考人员何时可以打印准考证？


- 49 -15.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结束后，如何查询成绩？


- 49 -16.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后如何领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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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2.持有多本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可以只参加一次继续教育并延期吗？


- 52 -23.如何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填报继续教育学时？


- 52 -24.如果已经完成继续教育且证书即将到期，但主管部门未将继续教育数据导入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模块，该如何操作？


- 52 -25.在江苏省省内A市参加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现因工作调动，证书变更到江苏省省内B市，原先在A市参加的继续教育课时在证书延续时是否认可？


- 53 -26.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由外省转入江苏，证书即将到期，目前正在办理入省变更手续。是否可以在原省参加继续教育后在江苏办理延续吗？


- 53 -27.企业不配合“安管人员”在系统中办理变更申请（企业扣证），应如何办理？


- 53 -28.企业不配合“安管人员”在系统中办理注销申请，应如何办理？


- 54 -29.安管人员身份信息变更如何办理？


- 54 -30.“安管人员”证书的变更、延期、注销在哪里申报？


- 55 -31.“安管人员”证书的业务办理进度如何查询？


- 55 -32.如何办理“安管人员”注销转外省？申请表如何盖章？


- 55 -33.如何下载“安管人员”电子证书？


- 56 -34.“安管人员”电子证书下载后证书打不开（文档大小0KB）或提示“OFD格式打开失败（文档大小3KB）”，如何处理？


- 56 -35.部版电子证书下载页面提示“持有省外证书(发证地：**省,证书编号：***,所在企业：***),无法生成！”，如何办理？


- 56 -36.个人如何操作确认“安管人员”证书申报业务？


- 56 -37.外省“安管人员”证书变更进江苏业务如何办理？


- 57 -38.企业名称变更后，如何变更“安管人员”证书？


- 57 -39.企业因迁址需要调整主管部门，如何操作？


- 57 -40.安管人员电子证照提示“未查询到该人员的一级或二级建造师证书信息”或“查询到该人员的一级或二级建造师证书信息，但建造师证书所在企业与本次推送的B证所在企业信息不一致”，应该如何处理？


- 58 -41.建造师已注册到安管人员证书所在企业，电子证照重新推送后，仍生成失败，应如何处理？


- 58 -42.同时持有执业资格证书与安管人员证书情形下，个人聘用企业调动的先后顺序？


- 58 -43.“安管人员”电子证照生成失败，提示“所在企业已存在法人A证，无法再新发一本法人A证”，该情况如何处理？


- 59 -44.“安管人员”新聘用企业申请调动时，建造师或其他执业资格已注册在新聘用企业，但仍提示证书在原企业，如何处理？


- 59 -45.安管人员B类证书电子证照未生成，因工作需要，调动至新聘用企业，如何办理？


- 59 -46.“安管人员”电子证照如何更换个人照片？


- 60 -47.“安管人员”注销转外省已办理完结，因省外政策或其他原因未能在省外办理入省的，江苏的证书能否恢复或注销？


- 60 -48.考核合格的“安管人员”部版电子证书生成时间。


- 60 -49.部版电子证书下载页面提示“请企业维护企业基本信息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何处理？


- 61 -50.部版电子证书下载页面提示“持有省外证书(发证地:**省,证书编号:***,所在企业:***),无法生成！”，如何办理？


- 61 -51.聘用企业如何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办理安管人员证书业务？


- 61 -九、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


- 61 -1.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考核类别分为哪几类？


- 61 -2.如何联系我省负责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等相关工作的主管部门？


- 62 -3.报名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的人员需提供哪些材料？


- 62 -4.报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的人员需提供哪些材料？


- 62 -5.燃气经营企业如何注册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


- 63 -6.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在哪里报名？


- 63 -7.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时提示身份证未采集，如何操作？


- 63 -8.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材料的审核工作由谁负责？


- 63 -9.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方式采取什么方式？考核场次如何选择？


- 64 -10.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考场预约完成后，可以更改考核时间吗？


- 64 -11.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结束后，如何查询成绩？


- 64 -12.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合格后如何领取证书？


- 64 -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 64 -1.我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共有多少个工种？


- 65 -2.如何联系我省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


- 67 -3.报考建筑电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70 -4.报考建筑架子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72 -5.报考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74 -6.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塔式起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76 -7.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78 -8.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物料提升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78 -9.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79 -10.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施工升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0 -11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物料提升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0 -12.报考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1 -13.报考建筑焊工（电气焊、切割）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3 -14.报考桩机操作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4 -15.报考建筑混凝土泵操作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5 -16.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叉车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5 -17.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装载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6 -18.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翻斗车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7 -19.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挖掘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7 -20.报考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子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8 -21.报考桥（门）式起重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8 -21.报考盾构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8 -22.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塔式起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8 -23.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施工升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9 -24.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推土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89 -25.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压路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90 -26.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平地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90 -27.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 90 -28.怎么报名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


- 91 -29.报考人员报名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新考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 91 -30.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报名时，毕业证找不到怎么办？


- 91 -31.我已经提交报名申请了，什么时候安排我考试？


- 91 -32.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新考如何考核？


- 92 -33.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新考考核没通过怎么办？


- 92 -34.《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有效期几年？什么时候进行证书延期复核？


- 92 -35.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到期未申请延期复核怎么办？


- 92 -36.年度安全教育的标准是多少？


- 92 -37.如何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


- 92 -38.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安全教育需要测试吗？


- 93 -39.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安全教育测试没通过怎么办？


- 93 -40.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或延期流程结束后，我的证书多久能拿到？


- 93 -41.如何变更《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证书上的个人信息？


- 94 -42.如何办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注销？


- 94 -43.如何办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延期？


- 94 -44. 特种作业人员电子证照，如何查询下载？


- 95 -45.特种作业人员电子证书下载后提示“文档打开失败”或证书大小0KB，如何处理？


- 95 -46.“特种作业人员”电子证照如何更换个人照片？


- 95 -十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管理人员


- 95 -1.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分为哪几个专业？


- 96 -2.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考核是否已经停止？


- 96 -3.我持有的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岗位考核合格证书》还有效吗？


- 96 -4.如何参加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一、一级注册建造师

1.企业如何办理《建设行业执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版）现场认证？

您好！企业需携带以下材料至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窗口办理现场认证：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电子证书扫描件（新设立企业无需提供）；

（3）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签字或加盖法人章，落款加盖企业公章；如法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前来办理，则无需提供）；

（4）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2.企业忘记《建设行业执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版）账号、密码怎么办？

您好！可在系统登录界面通过登记的手机号码进行密码找回。若无法找回，需携带以下材料至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窗口办理找回账号、重置密码：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电子证书扫描件（新设立企业无需提供）；

（3）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签字或加盖法人章，落款加盖企业公章；如法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前来办理，则无需提供）；

（4）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感谢您的咨询！

3.如何办理企业基本信息变更？

您好！登录《建设行业执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后，点击页面左侧“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修改。

（1）可自行修改项：企业的联系地址、传真、邮政编码、联系人、联系电话、营业执照号等6项。

（2）需审核修改项：企业性质、工商注册地、地（市，州）、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企业资质类别、资质等级、资质证书编号8项等。企业应在系统内修改信息并上传相应附件材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后，携带工商变更登记表（如果没有则无需提供）、营业执照原件、资质证书原件（新设立企业无需提供）至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窗口办理。

（3）不可修改项：组织机构代码、省（自治区、直辖市）。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4.原注册企业不配合注销，如何办理强制注销？

您好！如原注册企业不配合办理注销注册的，需本人携带以下材料至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窗口办理：

（1）情况说明（包含情况概述、个人信息、强制注销理由或企业不配合办理原因等）；

（2）身份证原件；

（3）解聘证明原件（或提供劳动者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仲裁决定书或司法判决书）；

（4）建造师注册申请及在岗情况诚信承诺书（窗口现场领取并填写）。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5.一级建造师因死亡、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受到刑事处罚等原因无法申请注销的，企业如何代为办理注销手续？

您好！企业可携带以下材料至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窗口办理：

（1）情况说明（包含情况概述、个人信息、强制注销理由等）；

（2）死亡证明、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证明或刑事处罚材料；

（3）建造师注册申请及在岗情况诚信承诺书（窗口现场领取并填写）。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6.“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如何注册账号？

您好！

（1）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选择“注册”中的“个人注册”，进入个人注册页面后，按照提示完成账号注册。

（2）登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网站，选择“注册”中的“个人注册”，进入个人注册页面后，按照提示完成账号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7.“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手机APP上人脸识别失败，怎么办？

您好！可使用手机下载“CTID”软件，开通CTID网证，更新人脸信息。

感谢您的咨询！

8.人脸识别成功后，申请办理注册业务时，提示“该手机号已被其他人员绑定，请确认”怎么办？

您好！请建造师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至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窗口现场办理。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9.办理注册业务时，提示“人员身份实名信息或手机号无法成功获取”怎么办？

您好！请尝试以下方法：

（1）可能因扫描识别页面的二维码过期导致，请清理浏览器缓存后完全关闭浏览器，并再次尝试。

（2）请尝试使用电脑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依次点击“用户中心”-“账户设置”，完成手机号码绑定后，完全关闭浏览器，并再次尝试。

（3）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手机APP注册账号的，容易出现信息不完整的情况，请将“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手机APP注册的账号注销，并使用电脑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重新注册账号。

感谢您的咨询！

10.遇到“照片处理工具”上传及照片审核不通过问题，怎么办？

您好！可能因正在使用的“照片处理工具”版本较低，建议将软件删除后重新下载，并再次尝试。

若仍无法解决，可与系统技术支持联系。联系电话：010-88361866。

感谢您的咨询！

11.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密码忘记了，找回密码时需要手机短信验证，但是显示的手机号码非本人手机号码，如何处理？

您好！请通过微信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打开之后点击右上角“请登录”，完成登录之后，点击“个人信息”，然后点击手机号右边的更换，修改手机号。再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忘记密码”渠道通过手机号找回密码。

感谢您的咨询！

12.企业如何申请《建设行业执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账号？

您好！请登录“中国建造师网”-“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选择“一级建造师”-“企业入口”，点击“注册”，按照页面要求填写信息。

感谢您的咨询！

13.没有身份锁或身份锁遗失、损坏，可以补办吗？

您好！没有身份锁或身份锁遗失、损坏，不可以补办。自新版《建设行业执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上线后，不再使用加密锁登录，故不再办理加密锁相关业务。您可在系统中填写企业基本信息后到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窗口进行现场认证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14.企业在系统内无法修改基本信息是怎么回事？

您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系统内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业务正在办理；

（2）前次企业基本信息修改暂未审核；

排除上述原因后，仍无法修改企业基本信息的，可与系统技术支持联系，联系电话：010-88361866。

感谢您的咨询！

15.“挂证”、证书被盗用现象如何处理？

您好！可以将举报或举证材料邮寄至住房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建造办，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21号商务楼三层310室，邮政编码：100037，联系电话：010-88361866。

感谢您的咨询！

16.初始注册的具体操作流程？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初始注册）”-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注册业务申请”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初始注册）申报须知页面后，认真阅读“注册须知”、“收取材料”，勾选“注册须知”栏目中的复选框，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17.什么情况下需要申请初始注册？

您好！已取得资格证书，首次申请注册的，应当提出初始注册申请（距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超过3年的，还应当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感谢您的咨询！

18.初始注册未通过，再次注册时申请什么注册？

您好！如初始注册未通过，再次申请注册时还应申请初始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19.增项注册的具体操作流程？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增项注册）”-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注册业务申请”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增项注册）申报须知页面后，认真阅读“注册须知”、“收取材料”，勾选“注册须知”栏目中的复选框，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20.什么情况下需要申请增项注册？

您好！已取得注册证书，需要增加注册专业的，应当在取得相应专业的资格证书后，提出增项注册申请（距增项专业考试合格证明签发之日超过3年的，还应当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感谢您的咨询！

21.增项注册未通过，再次注册时申请什么注册？

您好！如增项注册未通过，再次注册时未变更单位的还应申请增项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22.重新注册的具体操作流程？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重新注册）”-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注册业务申请”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重新注册）申报须知页面后，认真阅读“注册须知”、“收取材料”，勾选“注册须知”栏目中的复选框，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23.什么情况下需要申请重新注册？

您好！因注册专业有效期届满、注销、撤销、吊销等原因，导致注册证书失效，需再次注册的，应当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后，提出重新注册申请。

感谢您的咨询！

24.延续注册的具体操作流程？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延续注册）”-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注册业务申请”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延续注册）申报须知页面后，认真阅读“注册须知”、“收取材料”，勾选“注册须知”栏目中的复选框，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25.办理延续注册时，提示“您还未取得注册证书，不能进行延续注册！”怎么办？

您好！此情况一般为实名信息与注册信息不一致导致，个人可申请“信息修改或材料补充”进行更正。

具体操作步骤：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 ，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信息修改或材料补充”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个人信息修改）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26.注册证书过期且未办理延续注册的，应申请什么注册？

您好！因注册专业有效期届满导致注册证书失效，需再次注册的，应当申请重新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27.注册证书过期且未办理延续注册的，是否会导致资格证书失效？

您好！注册证书过期且未办理延续注册的，失效的仅为注册证书，不会导致资格证书失效。

感谢您的咨询！

28.注销注册的具体操作流程？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注销手续）”-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注册业务申请”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注销手续）申报须知页面后，认真阅读“注销须知”，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原聘用企业确认统一后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29.因操作失误注销的注册证书能否恢复？

您好！已完成注销注册的无法恢复，需办理重新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30.注册进度如何查询？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 “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最新业务办理进度”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进度查询页面。

感谢您的咨询！

31.收到不予注册告知书，提示二级建造师或其它职业资格证书已在其它企业注册怎么办？

您好！可能存在下列两种情况：

（1）因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故在一级建造师注册前，须将其它职业资格证书注销注册或注册到同一单位。

（2）一级建造师审核时，是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查询结果为准。该平台可能存在数据更新不及时现象，申请人需等待数据更新后，方能重新申请一级建造师注册业务。

感谢您的咨询！

32.办理注册业务时，系统提示“未通过考核认定或考试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无法申请注册!”怎么办?

您好！此情况一般为实名信息与资格库中记录的身份信息不一致导致，个人可申请“信息修改或材料补充”进行更正。

具体操作步骤：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 ，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信息修改或材料补充”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个人信息修改）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33.个人信息修改的具体申请操作流程？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 ，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信息修改或材料补充”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个人信息修改）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34.一级建造师因身份信息发生变更或有误，申请个人信息修改需要提供哪些证明？

您好！2020年之前已取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人员因身份信息发生变更或有误的，请根据个人情况提供下列证明：

（1）因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发生变更的，如：姓名、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等，需提供公安机关规范出具的相关证明；

（2）因重复（虚假）户口被注销的，需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注销户口证明；

（3）因报名考试时填写错误或其他原因造成信息有误的，需提供省级以上（含省级）考试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

上述证明材料应包含当前有效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新旧身份信息并加盖相关单位公章（注：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须注明经办人姓名及办公电话）。

感谢您的咨询！

35.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加注、下载的具体操作流程？

您好！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 ，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点击“用户中心”，进入“用户中心”页面后，点击“我的证照”，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手机APP扫描页面的二维码，然后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识别无误后，进入电子证照管理页面。

感谢您的咨询！

36.加注、下载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时提示“部分专业有效期不足180天，请及时办理延续”是什么意思？

您好！出现此提示，表示您的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中有部分注册专业的有效期不足180天，但不影响您加注、下载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37.提示“请进入一级建造师任意事项在线办理后‘资料补充及信息修改’功能中补充个人照片信息”是什么意思？

您好！出现此提示，表示您的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中没有个人免冠照、手写签名图像，您应当申请“信息修改或材料补充”。

具体操作步骤：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 ，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信息修改或材料补充”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个人信息修改）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38.提示“今日已申请过加注件，请勿重复加注”是什么意思？

您好！出现此提示，表示您今日已经完成过加注，每日可加注一次。

感谢您的咨询！

39.一级建造师注册业务已完成，查看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时，提示“查询不到相关证照”是什么原因？

您好！此类情况多为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尚未生成完毕，请耐心等待。

感谢您的咨询！

40.OFD格式的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下载后无法打开是什么原因？

您好！OFD格式的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需使用“数科OFD版式阅读器”查看。

感谢您的咨询！

41.一级注册建造师如何变更注册单位？

您好！需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完成注销注册后，再申请重新注册。

注销注册流程：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注销手续）”-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注册业务申请”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注销手续）申报须知页面后，认真阅读“注销须知”，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原聘用企业确认统一后即可完成注销。

重新注册流程：登录“中国建造师网”，点击“注册建造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依次选择“一级建造师”-“个人入口”后，跳转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点击“登录”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完成账号登录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依次选择“建造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重新注册）”-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进入扫描识别页面后，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扫描页面左侧二维码，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中的“开始人脸识别”按钮，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在自动跳转的一级建造师注册办理事项页面中，点击“注册业务申请”按钮，进入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重新注册）申报须知页面后，认真阅读“注册须知”、“收取材料”，勾选“注册须知”栏目中的复选框，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后上报，等待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42.企业在一级建造师系统申请信息修改后，一直显示“待审核”是什么原因？

您好！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的通知》（建办市〔2018〕48号）及相关审核要求，企业在一级建造师系统申请信息修改的，须携带以下材料至窗口审核：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电子证书扫描件（新设立企业无需提供）；

（3）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须携带变更登记通知书。

窗口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二、注册监理工程师

1.企业如何办理《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企业版）实名认证？

您好！自2023年11月1日起，《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企业版）实名认证无需到现场审核，您提交申请后耐心等待住建部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2.企业忘记《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企业版）账号、密码怎么办？

您好！自2023年11月1日起，《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企业版）账号密码找回无需到现场审核，您提交申请后耐心等待住建部审核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3.如何领取注册证书及贴条？

您好！系统内注册流程结束后，您可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通知公告”栏目查阅注册证书及贴条（变更贴、延续贴）发放通知，至企业所在地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取。

感谢您的咨询！

4.企业无身份锁或身份锁遗失、损坏的，可以申领或补办吗？

您好！由于《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已更新，不再使用加密锁登录，故无需办理加密锁业务。

感谢您的咨询！

5.取得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后，申报初始注册时提示“与资格库信息不符”如何处理？

您好！出现该情况是因为个人证件号码或姓名与资格库中的信息不一致，需要申请个人信息修改。

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点击“个人办事”，选择“国务院部门”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事项列表中选择“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后，选择所办业务，并点击“在线办理”，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人脸识别后，选择“个人信息修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修改信息中填写正确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2）在情况说明中简要填写修改原因，如：信息有误，无法初始注册，错误的证件号码是XXX（如不记得则不用写），正确的是XXX；

（3）点击照片重新上传身份证正反面材料（无需使用照片处理工具处理）；

（4）根据情况上传公安机关或人事考试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无需使用照片处理工具处理）；

（5）以上材料填写无误后，个人对以上所填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并提交申请，等待审核。

请按照上述步骤提交个人信息修改（请不要用错误的号码申请实名认证）。

感谢您的咨询！

6.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用户登录时提示账号、密码错误或请完善个人信息等问题，如何处理？

您好！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手机APP完善个人信息后重新申报注册，或更换浏览器重试。仍无法申报的，可点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首页底部的“联系我们”发送电子邮件至gjzwfw@cegn.gov.cn进行咨询，或点击平台首页右侧“我要纠错”填写纠错内容并上传提示截图、联系人姓名和电话，等待回复。

感谢您的咨询！

7.分公司人员的监理工程师证书是否可以在总公司注册？

您好！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且无企业资质的，申报人可在总公司申请注册，在分公司缴纳社保。

感谢您的咨询！

8.注册人员和聘用企业如何申报监理工程师注册业务？

您好！注册人员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完成个人实名认证后，在“个人办事”栏中选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入“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申报注册项在线办理，填写注册信息。或申请人登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完成个人实名认证后，在人员行政审批事项中进入“监理工程师”申报注册项在线办理，填写注册信息，根据要求上传附件材料。

聘用企业可登录“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通过企业版将申请人填写完成的注册信息点击上报。

感谢您的咨询！

9.申报初始注册后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注册？

您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收到上报的电子数据后，若材料符合注册要求，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审批完成后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公告，公告后即完成初始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10.如何查询个人业务办理进度？

您好！申请人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点击“个人办事”，选择“国务院部门”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事项列表中选择“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后，选择所办业务，并点击“在线办理”，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人脸识别后，选择“最新办理业务进度”，即可查看个人业务办理进度。

感谢您的咨询！

11.变更专业注册或注销注册后，重新申报初始注册时，是否需要继续教育学习？

您好！

（1）变更专业注册需要完成新专业的24学时继续教育后方可申报；

（2）注销注册后，重新申报初始注册需完成近一个注册周期的继续教育后方可申报。 

感谢您的咨询！

12.注册企业不配合注销，如何办理强制注销？

您好！若企业不配合开具解聘证明办理注销注册的，个人可申请劳动仲裁或法院诉讼，在取得劳动仲裁决定书或司法判决书后，个人可申请强制注销。

办理流程：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点击“个人办事”，选择“国务院部门”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事项列表中选择“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后，选择注销注册业务，并点击“在线办理”，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APP人脸识别后，办理强制注销。具体步骤如下：

（1）填写注册信息；

（2）上传劳动仲裁决定书或司法判决书；

（3）以上材料填写无误后，个人对以上所填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并提交申请，等待审核。

感谢您的咨询！

13.在申报初始、延续和变更注册业务时，审批不合格意见为“一人两单位注册”的原因？

您好！注册人员有其它职业资格证书注册在其它单位。

感谢您的咨询！

三、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1.如何领取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及变更贴？

您好！可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通知公告”栏目查阅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变更贴发放通知，至企业所在地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取。

感谢您的咨询！

2.如何了解申请材料是否已齐全？

您好！关注《全国工程造价咨询管理系统》的申报流程，如申请材料不齐全，审核部门将通过系统告知申请人，待申请人补齐材料后再继续办理。

感谢您的咨询！

3.上传后的扫描件显示“×”怎么办？ 

您好！查看本地的图片是否正常显示，并重新上传。

感谢您的咨询！

4.一级造价工程师没有系统密码如何获取？

您好！可在个人登录页面，选择“获取密码”，通过身份证号/军官号/香港测量师互认证号（任选其一）获取密码。

感谢您的咨询！

5.一级造价工程师如何找回系统密码？

您好！在个人登录页面，选择“找回密码”，通过姓名、身份证号找回密码。

感谢您的咨询！

四、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1.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对报名照片有什么要求？

您好！须采用近期彩色标准1寸半身免冠正面证件照（尺寸25mm×35mm，像素295px×413px），照片背景底色为白色。报考人员可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http://www.cpta.com.cn/）的“工具下载”栏目，下载“照片处理工具”，对照片进行处理以便顺利完成报名。

感谢您的咨询！

2.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在其他省份考过部分科目，今年转到江苏省考剩余科目，是否可以顺利取得资格证书？

您好！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中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和“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考试成绩全国联网，往年在其他省份通过的科目在系统上能正常显示通过。异地转考的考生全科成绩合格后，经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可以正常取得资格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3.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准考证如何打印？

您好！应试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报名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请应试人员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和地址、考场号、注意事项、重要提示等信息，考试期间自觉遵守考场秩序，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感谢您的咨询！

4.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对成绩有疑问怎么申请成绩核查？

您好！对考试成绩如有疑问，可于成绩公布后30日内向所在报名点申请成绩核查。报名点联系方式可在“江苏建设人才”（https://jsjsrc.cn/swhyFront/）网站的“执业考试”栏目中查询。

感谢您的咨询！

5.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证书和发票如何领取？

您好！证书和发票领取通知将在“江苏建设人才”（https://jsjsrc.cn/swhyFront/）网站的“执业考试”栏目中公布，请关注网站及时获知相关信息。

感谢您的咨询！

6.如何在《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撤回申请?
您好！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类注册工程师需撤回申请的，本人可在《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个人提出申请，企业进行确认即可撤回。

感谢您的咨询！

7.企业正在办理企业资质的，怎样申报注册？

您好！注册人员可先在《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内申报电子注册数据，待企业资质办理完成并补正企业资质证书后，方可完成注册申报。
感谢您的咨询！
8.如何领取注册证书？

您好！2021年8月1日起启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请注册人员本人前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查看或下载电子注册证书。在申领电子注册证书前先上传照片、签名。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的注册证书按批次寄往各设区市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注册人员可联系后领取。

感谢您的咨询！

9.为什么下载的注册申请表是PDF格式，不能填写？

您好！注册申请表无需下载，可在线填写申报信息，保存后打印。

感谢您的咨询！

10.企业或个人不配合注销注册如何办理业务？

您好！若企业不配合开具解聘证明办理注销注册的，个人可申请劳动仲裁或法院诉讼。可向部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劳动仲裁决定书或司法判决书，经审核同意后提交注销申请。

若个人不配合进行注销注册的，企业也可按上述流程办理。

感谢您的咨询！

11.分公司人员是否可以在总公司注册？子公司人员是否可以在总公司注册？

您好！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且无企业资质的，申报人可以在总公司申请注册，在分公司缴纳社保。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可以申请企业资质的，注册单位需与社保缴纳单位一致。

感谢您的咨询！

12.申报的数据被退回了是什么原因？

您好！可登录《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查看审批意见。

感谢您的咨询！

13.完成注册申报后，如何查询申报进度？

您好！完成注册申报后，个人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在“正在办理的业务”中查看注册进度。终审完成后，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官网查询注册情况。

企业可登录《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版），在“注册申报管理”-“注册人员查询”中查询申报状态。

感谢您的咨询！

14.企业版系统无法看到个人上报的注册数据，该如何申报？

您好！请申请人核对《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版）-“企业基本信息”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个人填写的申报信息中单位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信息是否一致（含大小写、空格）。

感谢您的咨询！

15.申报初始注册后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注册？

您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收到省级注册管理机构上报的电子数据后，若材料符合注册要求，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成，依程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十个工作日（不计入审批时限），公示截止后报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批，十个工作日内公布审批结果，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官网发布公告，公告后即完成初始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16.提示“您已有本专业的注册信息，不能重复申报。”是什么意思？

您好！说明在此之前已经填报过数据，勾选“正在办理的业务”模块下的数据再点“下一步”操作，在原数据上进行修改上报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17.个人或企业上报注册数据时，提示社保缴纳情况异常，怎么申报注册？

您好！实际工作单位、注册单位与社保缴纳单位须一致方可申报，或将相关证明上传到附件“其他补充材料”后，方可继续申报。

感谢您的咨询！

18．注册人员完善个人信息时，无法选择所在企业？

您好！聘用企业需先进入企业版进行法人用户注册并登录，在“企业基本信息”模块完善信息并点击“保存”后，个人信息处方可选择。

感谢您的咨询！
19.企业“补正资质”时，资质证书号无法提取怎么办？

您好！请联系省级企业资质颁发部门及时将企业资质信息更新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经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号后,方可自动提取。

感谢您的咨询！
五、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相关业务在哪里申报？

您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相关业务需登录“全国房地产估价行业信息管理平台”填报。您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个人办事”-“国务院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事项列表中选择“房地产估价师”，即可跳转至相关系统。

感谢您的咨询！

2.如何查询申请办理进度？

您好！可登录“全国房地产估价行业信息管理平台”，点击“办理进度查询”，在下拉框中选择业务类型后查询。可查询项目：注册申请的受理时间、审核时间、审批时间和证书寄出时间。  

感谢您的咨询！

3.如何提交申请材料？

您好！无需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申请人使用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登录“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系统”，在线填写申请信息，并按系统提示要求上传申请材料原件电子扫描件即可。

感谢您的咨询！

4.提交注册申请后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注册？

您好！申请人在注册系统中完成注册申报后，若材料符合注册要求，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并公布审批结果，在“江苏建设人才”网发布公告后，即完成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如何领取？

您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业务审核完成后，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将注册证书邮寄至申请人在系统内填报的地址。

感谢您的咨询！

6.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师是否可以在总公司注册并缴纳社保？

您好！注册在分支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计入设立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人数。因此，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师只能注册在分公司，并在分公司缴纳社保。 

感谢您的咨询！

7.房地产估价师在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调动是否需要办理变更注册？

您好！需要。房地产估价师从总公司调到分公司；或从分公司变到总公司；或在同一公司的分公司之间调动，均需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感谢您的咨询！

8.估价机构更名的同时将注册地迁往外省，房地产估价师在办理变更注册时是否需要提交社保？

您好！估价机构更名同时迁往外省的，房地产估价师在办理变更注册时，除了基本材料外，还需提供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机构变更登记证明以及在机构转入地社保机构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

感谢您的咨询！

9.机构注销登记，如何出具解聘证明？

您好！估价机构已注销登记，房地产估价师在办理变更注册时可不提供解聘证明，凭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机构注销登记证明替代。

感谢您的咨询！

10.注销注册是否必须将注册证书寄回？

您好！需要寄回。申请人在注册系统中提交注销注册申请后，需将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寄回发证机关，发证机关收到寄回的证书后为申请人办理注销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11.注册证书遗失了，如何办理注销注册手续？

您好！申请人提供证书遗失声明（包含情况概述、个人信息、证书信息，声明证书遗失，本人签字、单位盖章）代替注册证书递交至省级建设行业行政主管部门。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12.企业不配合申请人办理变更或注销注册怎么办？

您好！企业不配合开具解聘证明或不在申请表上盖章的，申请人可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或通过法院诉讼。凭仲裁决定书或法院判决结果直接办理变更或注销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六、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1.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对报名照片有什么要求？

您好！须采用近期彩色标准1寸半身免冠正面证件照（尺寸25mm×35mm，像素295px×413px），照片背景底色为白色。报考人员可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http://www.cpta.com.cn/）的“工具下载”栏目，下载“照片处理工具”，对照片进行处理以便顺利完成报名。

感谢您的咨询！

2.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在其他省份考过部分科目，今年转到江苏省考剩余科目，是否可以顺利取得资格证书？

您好！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中的“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考试成绩全国联网，往年在其他省份通过的科目在系统上能正常显示通过。异地转考的考生全科成绩合格后，经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可以正常取得资格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3.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准考证如何打印？

您好！应试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报名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请应试人员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和地址、考场号、注意事项、重要提示等信息，考试期间自觉遵守考场秩序，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感谢您的咨询！

4.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对成绩有疑问怎么申请成绩核查？

您好！对考试成绩如有疑问，可于成绩公布后30日内向所在报名点申请成绩核查。报名点联系方式可在“江苏建设人才”（https://jsjsrc.cn/swhyFront/）网站的“执业考试”栏目中查询。

感谢您的咨询！

5.关于“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二级造价工程师考试”，证书和发票如何领取？

您好！证书和发票领取通知将在“江苏建设人才”（https://jsjsrc.cn/swhyFront/）网站的“执业考试”栏目中公布，请关注网站及时获知相关信息。

感谢您的咨询！

6.企业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企业法人登录以后，找不到综合服务平台怎么办？

您好！打开江苏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www.jszwfw.gov.cn/），在未登录状态下点击“综合旗舰店”-“省级部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旗舰店”-“个人服务”-“二级注册结构师（或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师）”，页面均跳转至“江苏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法人登录”，再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即可跳转至综合服务平台。

感谢您的咨询！
7.个人在江苏政务服务网网页端无法申报业务怎么办？

您好！

个人申报业务需下载“苏服办”APP，登录并完成实人认证（L4级）后，搜索“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应用，点击进入应用后，即可申报相关业务。

感谢您的咨询！

8.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如何进行注册业务申报？

（1）职业资格人员本人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注册业务申报：
个人申报业务需下载“苏服办”APP，登录并完成实人认证（L4级）后，搜索“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应用，点击进入应用后，即可申报相关业务。

（2）在职业资格人员完成申请事项的提交后，企业可打开江苏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www.jszwfw.gov.cn/），在未登录状态下点击“综合旗舰店”-“省级部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旗舰店”-“个人服务”-“二级注册结构师（或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师）”，页面均跳转至“江苏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法人登录”，再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即可跳转至综合服务平台。企业在综合服务平台完成申请事项确认后，即完成该申请事项的申报。
9.在系统内申报时遇到系统相关问题怎么办？

您好！可申请添加技术支持QQ群（QQ群号：894698829），单独与群主或管理员联系，描述相关问题。

感谢您的咨询！
10.如何在综合服务平台撤回申请?

您好！个人撤回申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未受理的申报事项可由职业资格人员在“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应用内自行撤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已受理审核中的，需在“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应用内上传撤回申请（下载系统内的撤回申请模板，并按照要求填写撤回原因、申报人签字、企业盖章）；已审核完成的，无法撤回申请。具体操作：点击“我要办事”→“事项查询”→“撤回”。

企业撤回申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已受理审核中的，需在综合服务平台内上传撤回申请（下载系统内的撤回申请模板，并按照要求填写撤回原因、申报人签字、企业盖章）；已审核完成的，无法撤回申请。具体操作：点击“已办事项”→“撤回”。

感谢您的咨询！
11.外省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如何在江苏省注册?

您好！外省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需先进行省外资格信息录入，再申请各类注册事项。点击“我的资格”→“省外资格信息录入”，“资格名称”内选择“二级注册建筑师”或“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准确填写该资格的报考地、资格证号、通过年度等信息。其中“*”为必填项，“是否在省外做过初始注册”需如实填写。如已注册，将原注册信息填写准确，所有信息填写完后提交审批。待审批完成后即可正常申报在我省的注册业务。

感谢您的咨询！
12.外省的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可以在江苏省注册吗？

您好！外省考取的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暂时不可以在江苏省企业注册。

仅上海市、浙江省考取的二级注册建造师可以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企业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13.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如何办理变更单位？

您好！自2021年11月15日起，人员变更执业单位的，须完成注销注册后，再申请初始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14.我在哪里可以查询自己的业务办理进度？

您好！可以通过“苏服办”APP，查找“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应用，进入应用后，在“我要办事”-“事项查询”中查看业务办理进度。

感谢您的咨询！

15.为什么我已在注册单位缴纳了社保，仍然提示社保比对结果为不匹配？

您好！可能有以下原因：
（1）社保数据未推送至江苏政务服务网。您可联系社会保险机构，查询您的社保数据是否推送至江苏政务服务网。
（2）注册企业在社会保险机构登记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与江苏政务服务网信息不一致。您可联系社会保险机构，修改登记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感谢您的咨询！
16.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的，哪些人可以申请注册在实际工作单位？
您好！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但符合以下6种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注册在实际工作单位：
（1）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退休或依法提前退休的；
（2）因事业单位改制等原因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实际工作单位为所在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社会保险由该事业单位缴纳的；
（3）属于大专院校所属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单位聘请的本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社会保险由所在院校缴纳的；
（4）属于军队自主择业人员的；
（5）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买断社会保险的；
（6）劳动关系建立在无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申请注册在该分支机构总公司的。

感谢您的咨询！

17.符合6种情形之一的申报人，如何上传证明材料？

您好！请在苏服办APP搜索并进入“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小程序，通过实人认证后进入申报界面，在生成及提交申请表后会进行社保数据比对。经比对社保数据不匹配的，请您在提示框“是否符合下列情形”选择“是”，选择您符合的情形后，点击“确认并上传材料”。
如无法跳转到证明材料上传界面，请您在手机设置中删除“苏服办”APP的缓存，或删除该APP重新下载安装，再进入APP进行申报。

感谢您的咨询！
18.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退休或依法提前退休的人员，申请注册在其聘用单位，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您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退休或依法提前退休的人员，申请注册在其聘用单位，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退休证（样例见附件图1-1、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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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在江苏省内办理退休手续的，可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并在首页“亮证”模块中下载电子退休证明（样例见下图）用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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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与聘用单位的劳务合同或可证明聘用关系的相关材料（样例见附件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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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3）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或养老待遇领取证明（样例见附件图1-4、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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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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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感谢您的咨询！
19.退休人员申请注册在聘用单位，为什么审核不通过？
您好！可能有以下原因：
（1）退休证、基本养老金核定表或养老待遇领取证明等材料未经相关主管部门盖章出具；
（2）证明材料扫描不清晰或未完全展示；
（3）用银行流水等代替基本养老金核定表或养老待遇领取证明；
（4）人员社保未停止缴纳；
（5）未上传标准的个人免冠证件照片。

感谢您的咨询！
20.因事业单位改制等原因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实际工作单位为所在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社会保险由该事业单位缴纳的人员申请注册在该下属企业，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您好！因事业单位改制等原因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实际工作单位为所在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社会保险由该事业单位缴纳的人员申请注册在该下属企业，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证明注册人员在其下属企业工作）（样例见附件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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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样例见附件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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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样例见附件图2-3）。
[image: image8.png]g




图2-3

感谢您的咨询！
21.属于大专院校所属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单位聘请的本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社会保险由所在院校缴纳的人员申请注册在院校所属单位，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您好！属于大专院校所属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单位聘请的本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社会保险由所在院校缴纳的人员申请注册在院校所属单位，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大专院校人事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证明注册人员为本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并在其所属相关企业工作）；              
（2）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 
（3）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或社会保险权益记录单。
（证明材料样例持续更新中）

感谢您的咨询！
22.军队自主择业人员申请注册在其聘用单位，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您好！军队自主择业人员申请注册在其聘用单位，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军官转业证书（样例见附件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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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与聘用单位的劳动合同或可证明聘用关系的相关材料（样例见附件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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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3）已参保的，提供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权益记录单（样例见附件图3-3）；未参保的，提供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出具的未参保证明（样例见附件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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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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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感谢您的咨询！
23.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买断社会保险的人员申请注册在其聘用单位，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您好！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买断社会保险的人员申请注册在其聘用单位，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买断社会保险协议书； 
（2）与聘用单位的劳动合同或可证明聘用关系的相关材料；
（3）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权益记录单。

感谢您的咨询！
24.劳动关系建立在无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的人员申请注册在该分支机构总公司，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您好！劳动关系建立在无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的人员申请注册在该分支机构总公司，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权益记录单（样例见附件图4-1、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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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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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2）批准成立分支机构的证明材料（样例见附件图4-3、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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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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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3）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样例见附件图4-5）。

图4-5

感谢您的咨询！
25.“批准成立分支机构的证明材料”包含哪些？

您好！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分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或总公司关于成立分支机构的决定文件。
总公司现阶段出具的隶属关系证明不作为有效证明材料。

感谢您的咨询！
26.分公司人员申请注册，为什么审核不通过？

您好！可能有以下原因：
（1）证明材料扫描不清晰或未完全展示；
（2）用隶属关系证明、变更登记通知书等代替《分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
（3）人员社保未缴纳在注册单位的分支机构；
（4）未上传标准的个人正面免冠证件照。

感谢您的咨询！
27.对证明材料有什么要求？

您好！证明材料有以下要求：
（1）真实有效。如果企业及职业资格人员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注册申报，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上传材料原件的扫描件；
（3）请将材料平铺，并使用专业设备进行扫描或拍摄，确保材料清晰以及可完全展示；
（4）手机截图或电脑网页截图不作为有效证明材料。

感谢您的咨询！
28.原注册企业不配合注销，如何办理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销？

您好！如原注册企业不配合办理注销注册的，需本人携带以下材料至窗口办理强制注销：

（1）情况说明（包含情况描述、个人信息、强制注销理由或企业不配合办理原因等）；

（2）身份证原件；

（3）解聘证明原件（或提供劳动者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仲裁书、法院判决书）；

（4）注册申请表及在岗情况诚信承诺书（注册人员可到办理窗口现场领取并填写）。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29.“挂证”、证书被盗用情况如何处理？

您好！“挂证”、证书被盗用情况需进行调查、取证，可以将举报或举证材料邮寄至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执业资格考试与注册中心，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88号，联系电话：025-51868682。

感谢您的咨询！

30.如何下载二级注册建造师、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电子证书？

您好！持证人登录“‘苏服办’APP→住建领域从业人员→我的证照” 查询并下载电子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31.办理二级建造师、二级造价工程师、二级建筑师、二级结构工程师注册申请审核结束后，未查询到电子注册证书或电子证书信息未更新，怎么办？

您好！办理二级建造师、二级造价工程师、二级建筑师、二级结构工程师注册申请审核完成后，将在3个工作日内由系统自动推送并生成电子注册证书。

如您发现电子证书未及时推送或信息未更新，可在个人基本信息中重新上传个人照片，以触发系统再次推送。操作方法：进入“苏服办”APP——“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应用后，在“我的信息”——“个人照片”栏中更新个人2寸免冠证件照。

系统在您更新照片后3个工作日内仍未推送新的电子注册证书的，请联系系统技术支持反映（QQ群：894698829）。
感谢您的咨询！
32. 二级建造师、二级造价工程师、二级建筑师、二级结构工程师电子证照如何更换个人照片？

您好！持证人可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从业人员”并进入应用。应用首页-我的信息-上传个人照片（照片大小2MB以内）-点击“更换个人证书照片”图标-保存。照片保存后，电子证书将由平台重新生成，预计5个工作日完成，请耐心等待。

系统在您更新照片后5个工作日内仍未推送新的电子注册证书的，请联系系统技术支持反映（QQ群：894698829）。
感谢您的咨询！
33.二级建造师申请初始注册时，其他执业资格或安管人员已在新聘用企业，但仍提示证书在原企业，如何处理？

您好！该类问题因数据交换需要3-5天时间，待数据交换成功后，再发起注册申请。

感谢您的咨询！

七、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

1.关于“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考试”，如何咨询考试安排？

您好！“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直接负责，可登录“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网”（http://www.agents.org.cn/），或联系中房学考试值班电话010-88565730、88083150咨询相关情况。

感谢您的咨询！

2.关于“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考试”，如何领取考试证书？

您好！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的证书发放可联系“江苏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http://www.jsrea.cn/），联系电话：025-83729255，025-84530583。

感谢您的咨询！

3.关于“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考试”，什么时候考试？

您好！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2023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2023年度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考试上半年于5月27日、28日举行，下半年于10月28日、29日举行。

感谢您的咨询！
八、“安管人员”（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类别分为哪几类？ 

您好！分为4类：

（1）A类（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

（2）B类（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考核；

（3）C1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机械））考核；

（4）C2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土建））考核。

感谢您的咨询！

2.A类（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报名条件是什么？报考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您好！A类（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报考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法定代表人除外）；

（2）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报考人员需要提供：

（1）本人身份证扫描件；

（2）若为法人，上传企业营业执照；若非法人，需要上传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3）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4）所在企业自主培训或委托第三方培训合格并由企业出具的合格证明；

（5）本人诚信承诺书。

感谢您的咨询！

3.B类（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考核报名条件是什么？报考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您好！B类（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考核，报考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一级或二级建造师注册执业资格；

（2）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报考人员需要提供：

（1）本人身份证扫描件；

（2）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3）所在企业自主培训或委托第三方培训合格并由企业出具的合格证明；

（4）本人诚信承诺书。

感谢您的咨询！

4.C1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机械））、C2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土建））考核报名条件是什么？报考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您好！C1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机械））、C2类（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土建））考核，报考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年龄已满18周岁未满60周岁，身体健康；

（2）具有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文化程度或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从事施工管理工作两年以上；

（4）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报考人员需要提供：

（1）本人身份证扫描件；

（2）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3）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4）从事工作年限证明；

（5）所在企业自主培训或委托第三方培训合格并由企业出具的合格证明；

（6）本人诚信承诺书。

感谢您的咨询！

5.建筑业企业如何注册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

您好！聘用企业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网址：https://jsjsrc.cn/swhyFront/），首页点击“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入口”链接，页面跳转“江苏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选择法人登录，点击立即注册。完成注册后，法人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筑业企业点击“建筑业企业注册”，根据页面提示，填写注册地区和主管部门等信息，完成注册后，等待所选择的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
感谢您的咨询！
6.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如何报名？

您好！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均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聘用企业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网址：https://jsjsrc.cn/swhyFront/），首页点击“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入口”链接。点击“进入系统”按钮进入服务平台。选择企业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二代身份证采集、报名资料上传、选择无纸化考点及考试场次等步骤后完成网上报名流程。
注意：

1、首次登录，需进行“客户端下载”并完成安装。

2、安装客户端时，提示ActiveXEA错误的，点“取消”即可。

3、登录时点击“进入系统”无反应的：

(1) 检查客户端是否正确安装

(2) 关闭已打开的客户端

(3) 检查浏览器是否有弹窗拦截功能
感谢您的咨询！

7.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报名时，毕业证找不到怎么办？

您好！大专以上学历可至学信网开具电子学籍信息，高中及以下学历，需至报考人员毕业学校或者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开具相关学习及毕业证明。网上报名时，报考人员需将相关学籍信息、毕业证明等扫描件上传至报名系统。

感谢您的咨询！

8.报名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时提示身份证未采集，如何操作？

您好！如报考人员本人或所在企业配备有二代身份证识别仪器，可将该仪器接入“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采集本人居民二代身份证；如没有，报考人员可持二代身份证原件至无纸化考点采集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

感谢您的咨询！

9.企业年度安全教育培训合格证明如何开具？ 

您好！报考人员本人所在企业可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进入“三类人员报名”模块，下载“所在企业自主培训或委托第三方培训合格并由企业出具的合格证明”，如实填写并加盖本企业公章后，扫描上传。

感谢您的咨询！

10.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报名材料如何审核？

您好！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报名材料的审核在原则上采用“不见面审核”的形式进行；若各地审核人员对报考人员在网上报名时上传的报名材料有疑义，将会要求其携带相关材料原件至现场核验。具体事项，可与企业注册所在地设区市（含省直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联系。

审核分为初审和确认两个环节。

（1）如果报考人员在本设区市（含省直管县）参加考核，其初审和确认环节均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的设区市（含省直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2）如果报考人员去其他设区市参加考核，初审由其企业注册所在地的设区市（含省直管县）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确认由报考人员选择的考点所在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感谢您的咨询！

11.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类考核项目能不能同时报考？

您好！可以同时申报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同类别的考核。

感谢您的咨询！

12.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方式采取什么方式？考核场次如何选择？ 

您好！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已全面采用无纸化考核方式。

报考人员可由所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进入“预约考场”模块，自主选择考核场次。

感谢您的咨询！

13.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考场预约完成后，可以更改考核时间吗？

您好！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预约考场成功后至考核三天以前，在同一个考点有余座的前提下，可以更换一次考核时间。

感谢您的咨询！

14.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考人员何时可以打印准考证？

您好！应考人员于考前3个工作日内打印准考证。

感谢您的咨询！

15.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结束后，如何查询成绩？ 

您好！应考人员在无纸化考点考核结束时点击“提交试卷”，由计算机判卷当场给出成绩；也可以在考核结束次日由所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查询考核成绩。

感谢您的咨询！

16.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后如何领取证书？ 

您好！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已全面启用电子证书。

证书持有者可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综合旗舰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旗舰店→证照查询验证→部版安管人员证书”页面，自行查询或下载。

感谢您的咨询！

17.如何联系我省各设区市（含省直管县）负责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工作的主管部门？

您好！各设区市（含省直管县）负责考核工作的主管部门联系方式为：

（1）南京：025-83753585；
（2）南京江北新区：025-86270737；
（3）无锡：0510-81822741；
（4）徐州：0516-66998557；
（5）常州：0519-86021551；
（6）苏州：0512-65115952；
（7）南通：0513-59000352；
（8）连云港：0518-85818579；
（9）淮安：0517-83662603；
（10）盐城：0515-69083002；
（11）扬州：0514-87329582；
（12）镇江：0511-86090020；
（13）泰州：0523-86898799；
（14）宿迁：0527-84387368；
（15）昆山：0512-57759868；
（16）泰兴：0523-80721290；
（17）沭阳：0527-80818087。

感谢您的咨询！

18.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如何规定？

您好！持证人员在证书有效期（3年）内可一次完成24学时的继续教育，也可分多次完成24学时的继续教育。

感谢您的咨询！

19.如何参加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

您好！持证人员需通过受聘企业，报名参加企业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

具体继续教育培训课程由各地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中“安管人员”继续教育模块内发布。

感谢您的咨询！

20.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有哪些方式？

您好！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主要分为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两种方式。持证人员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既可参加全线上培训或全线下培训的24个学时，也可分别参加部分线上或部分线下培训后，学时进行累加。

感谢您的咨询！

21.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已经过期了是否还能申请延期？ 

您好！不能，证书过期后已失效。持证人员应在证书有效期内参加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时间满24学时并申请证书延期。

感谢您的咨询！

22.持有多本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可以只参加一次继续教育并延期吗？

您好！分两种情况。

（1）若持证人员为不同公司的法人，持有不同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证书（A证），仅需要通过原申请考核的单位申报参加1次继续教育，满足学时要求后，提交证书延期申请。

（2）除上述情况以外，持证人员应分别参加相应岗位证书的继续教育并满足要求后，依次提交证书延期申请。

感谢您的咨询！

23.如何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填报继续教育学时？

您好！有两种方式。

（1）持证人员参加完继续教育后，由受聘企业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继续教育数据导入“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安管人员继续教育”模块-“上传培训合格记录”栏目内。

（2）由持证人员所在企业登陆“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在“安管人员继续教育”模块“继续教育查询填报”栏目内自行填报，经企业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确认后，学时自动录入。

感谢您的咨询！

24.如果已经完成继续教育且证书即将到期，但主管部门未将继续教育数据导入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模块，该如何操作？

您好！持证人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解决：

（1）持证人员可及时与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联系，请其将有关继续教育数据导入模块并进行确认，再进行后续证书延续申请。

（2）持证人员可通过所在企业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内上传继续教育相关学时信息，并联系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经其确认后再进行后续证书延续申请。

感谢您的咨询！

25.在江苏省省内A市参加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现因工作调动，证书变更到江苏省省内B市，原先在A市参加的继续教育课时在证书延续时是否认可？

您好！原先在A市参加的继续教育课时，经A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导入系统模块并确认后，在我省办理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延期时均予以认可。

感谢您的咨询！

26.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由外省转入江苏，证书即将到期，目前正在办理入省变更手续。是否可以在原省参加继续教育后在江苏办理延续吗？

您好！不可以。目前全国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数据暂未跨省联网。持证人员应在原省参加继续教育并申报延期完成后，再办理跨省变更手续；也可待跨省变更手续完成后，在我省重新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并申报延期。

感谢您的咨询！

27.企业不配合“安管人员”在系统中办理变更申请（企业扣证），应如何办理？

您好！安管人员在系统中申请强制调动（仅用于省内变更单位的），分两步操作。

（1）由新聘用企业通过“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安管人员模块发起“强制调动申报”业务申请，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以下原件扫描件：
①强制调动申请表；

②新单位聘用合同；
③新单位缴纳社保证明；

④解聘证明（或提供劳动者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仲裁书、法院判决书）；
（2）新聘用企业“强制调动申报”业务申请上报后，个人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确认业务申请。

注：安管人员有以下两种情形的不予变更：

（1）证书处于延续申报状态；（2）证书处于暂扣状态。（3）B类证书未持有有效建造师注册信息。（4）其他执业资格注册信息不在同一企业的。
感谢您的咨询！ 
28.企业不配合“安管人员”在系统中办理注销申请，应如何办理？

您好！“安管人员”可到窗口申请办理强制注销，办理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及扫描件：

（1）身份证；

（2）解聘证明（或写明劳动者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仲裁书、法院判决书）；

（3）申请表（“安管人员”可到办理窗口现场领取并填写）。

办理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B19窗口。

感谢您的咨询！
29.安管人员身份信息变更如何办理？

您好！安管人员办理信息变更，分三步操作。
（1）“安管人员”个人需通过“苏服办”APP实人认证。手机下载安装“苏服办”APP并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 进行L4级别实人认证。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需至公安机关户籍部门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居住证，获取后个人登录“苏服办”APP进行实人认证。）

（2）由聘用企业通过“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安管人员模块发起“信息变更”申请业务，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以下原件扫描件：

①信息变更申请表；

②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如是办理外省调入时信息填写错误，则需提供单位情况说明加盖单位公章）。

（3）聘用企业“信息变更”申请业务上报后，个人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确认业务申请。

感谢您的咨询！

30.“安管人员”证书的变更、延期、注销在哪里申报？

您好！聘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进入“安管人员”模块申报相关业务申请，选择申报业务类型并根据要求上传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件，上报业务申请后个人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确认，等待审核即可。

注：“安管人员”证书延续需完成继续教育学习后，证书到期前3个月内提交申报。（未在规定时限内提起延续申请，证书到期后系统自动注销。）
感谢您的咨询！

31.“安管人员”证书的业务办理进度如何查询？

您好！聘用企业可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进入“安管人员”模块，点击“申报信息查询”，即可查看相关业务办理进度。

个人可通过“苏服办”APP“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应用小程序查询。

感谢您的咨询！

32.如何办理“安管人员”注销转外省？申请表如何盖章？

您好！安管人员从我省调动至省外地区的，分三步操作。
（1）由原聘用企业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安管人员模块提出“注销转外省”业务申请，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以下原件扫描件：

①跨省调出申请表；

②解聘证明（或提供劳动者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仲裁书、法院判决书）；

③新单位聘用合同；

（2）原聘用企业“注销转外省”申请业务上报后，个人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确认业务申请。

（3）待省级审核通过后，下载打印带有电子签章的“跨省变更批准证明”，您可凭该证明至外省办理相关手续，无需现场盖章。

“跨省变更批准证明”下载：个人可通过“江苏建设人才”（网址：https://jsjsrc.cn/swhyFront/）→“证书查询”→“江苏省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跨省变更证明”栏自行下载。
注：“安管人员”证书转出省后，无法下载电子证书。可通过“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门户”查验相关人员证书转出信息。
感谢您的咨询！

33.如何下载“安管人员”电子证书？ 

您好！证书持有者可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综合旗舰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旗舰店→证照查询→部版安管人员证书”页面或登录“‘苏服办’APP→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应用程序→我的证照” 查询并下载电子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34.“安管人员”电子证书下载后证书打不开（文档大小0KB）或提示“OFD格式打开失败（文档大小3KB）”，如何处理？

您好！发现上述问题，聘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部版安管证书”模块，查询安管人员证书后，点击“损坏修复”或持证人登录“苏服办”APP—“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我的证照”中查询到证书信息后，点击“损坏修复”。

感谢您的咨询！

35.部版电子证书下载页面提示“持有省外证书(发证地：**省,证书编号：***,所在企业：***),无法生成！”，如何办理？

您好！发现上述问题，持证人需注销省外证书后，方可生成我省电子证书。外省证书注销后，电子证书将由服务平台重新生成，预计5个工作日完成，请不要重复操作。

感谢您的咨询！
36.个人如何操作确认“安管人员”证书申报业务？ 

您好！个人通过手机下载安装“苏服办”APP并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进行L4级别实人认证。

认证通过后，在办理具体业务时，点击“首页”→“搜索栏”，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点击“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人脸识别”，完成身份核验后进入应用小程序，选择“我要办事”→“事项确认”，对已发起的业务申请进行确认。

感谢您的咨询！

37.外省“安管人员”证书变更进江苏业务如何办理？

您好！安管人员外省证书调入，分两步操作。

（1）省外证书信息录入。由现聘用企业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提出“省外证书信息录入”业务申请，按照系统提示上传原件扫描件（外省证书信息录入表）。

聘用企业“省外证书信息录入”申请业务上报后，个人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确认业务申请。

外省证书调入。省外证书信息录入业务申请审核通过后，由现聘用企业提出“外省证书调入”申请，按照系统提示上传以下材料原件扫描件：

①外省证书信息录入表；

②原考核合格证书；

③原单位解聘合同；

④新单位聘用合同；

⑤省外跨省变更批准证明。

（2）聘用企业“外省证书调入”申请业务上报后，个人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确认业务申请。

注：（持证人需持有江苏省注册建造师，方可申请“安管人员”B类证书外省调入。）
感谢您的咨询！

38.企业名称变更后，如何变更“安管人员”证书？

您好！聘用企业在工商部门办理完企业名称变更后，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企业信息变更”—“企业名称变更”栏目，点击“变更企业名称”。

感谢您的咨询！
39.企业因迁址需要调整主管部门，如何操作？
您好！因迁址需要调整主管部门的，由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安管人员”-“企业信息修改”，在基本信息栏目内修改企业地址后保存，系统将自动识别调整。
感谢您的咨询！
40.安管人员电子证照提示“未查询到该人员的一级或二级建造师证书信息”或“查询到该人员的一级或二级建造师证书信息，但建造师证书所在企业与本次推送的B证所在企业信息不一致”，应该如何处理？

您好！根据住建部《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建质〔2024〕27号）、《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质〔2015〕206号）文件要求，以及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电子证照赋码规则，未持有有效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证书且注册在同一企业，可自行整改后，通过以下方式重新申请电子证照，符合要求的，将在3日内生成电子证照。

方式一：企业可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在“安管人员”—“部版电子证照”模块中查询相关证书信息后，点击“重新推送”。

方式二：持证人可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并进入应用，在“我的证照”中查询相关证书信息后，点击“重新推送”。

感谢您的咨询！

41.建造师已注册到安管人员证书所在企业，电子证照重新推送后，仍生成失败，应如何处理？

您好！该类问题是由于住建部相关平台数据交换延迟造成，一般需要5-7天时间。待数据交换成功后，再自行点击“重新推送”。

感谢您的咨询！

42.同时持有执业资格证书与安管人员证书情形下，个人聘用企业调动的先后顺序？

您好！安管人员在持有ABC（或AB、BC、B）类证书的情形下，须在新聘用企业完成执业资格注册并取得注册证书后，再申请安管人员调动。

安管人员在持有A（或C、AC）类证书的情形下，须在新聘用企业完成安管人员调动并取得证书后，再申请执业资格注册。

感谢您的咨询！

43.“安管人员”电子证照生成失败，提示“所在企业已存在法人A证，无法再新发一本法人A证”，该情况如何处理？

您好！企业根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实际情况，对非法定代表人的A类证书申请“信息变更”业务。

步骤一：聘用企业通过“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进入“安管人员”模块，选择申报业务类型—信息变更（仅做职务变更），并根据要求上传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件。

步骤二：个人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对“信息变更”业务进行确认。

审核通过后，平台自动重新推送电子证照，预计5个工作日内完成。

注：职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他职务的，须上传相应的职称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44.“安管人员”新聘用企业申请调动时，建造师或其他执业资格已注册在新聘用企业，但仍提示证书在原企业，如何处理？

您好！该类问题是由于数据交换延迟造成，一般需要3-5天时间。数据交换成功后，新聘用企业再提出调动申请。

感谢您的咨询！
45.安管人员B类证书电子证照未生成，因工作需要，调动至新聘用企业，如何办理？

您好！办理步骤如下：

步骤一：在新聘用企业完成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并取得注册证书。（由于涉及系统数据交换，请完成注册后，等待3-5天时间）。

步骤二：通过新聘用企业申请安管人员调动业务后，原聘用企业以及持证人分别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 “苏服办”APP对业务申请进行确认。
步骤三：安管人员单位调动申请审核通过后，可通过电话或邮箱与我中心联系重新推送电子证照。联系电话：025-83666746；邮箱地址：jszjtryzc@163.com。
感谢您的咨询！

46.“安管人员”电子证照如何更换个人照片？

您好！电子证照通过以下方式更换个人照片：

持证人可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并进入应用。应用首页-我要办事-照片更换申报。选择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后，上传身份证正、反页及个人2寸免冠照片（照片大小50k以内），提交申请后等待审核。省级审核通过后，电子证照将由服务平台重新生成，预计5个工作日完成，请耐心等待。

感谢您的咨询！
47.“安管人员”注销转外省已办理完结，因省外政策或其他原因未能在省外办理入省的，江苏的证书能否恢复或注销？

您好！情形一：已办理注销转外省的证书，需撤回原企业，须将以下材料邮寄至我厅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1.情况说明（具体叙述原由、持证人信息及手机号码、持证人签字并按手印、单位盖章）；

2.与原调出企业新签劳动合同；

3.身份证复印件；

4.原调出企业社会保险机构出具最新缴纳社保权益单。

注：安管人员B类证书撤回原企业的，须持有江苏省有效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证书且注册在原企业。

情形二：因其他原因需将证书推送为“注销”状态的，须将以下材料邮寄至我厅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1.情况说明（具体叙述原由、持证人信息及手机号码、持证人签字并按手印、单位盖章）；

2.身份证复印件。

窗口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45号B19窗口，联系电话：025-83666746。

感谢您的咨询！

48.考核合格的“安管人员”部版电子证书生成时间。

您好！“安管人员”考核合格后，一般情况下，预计10个工作日生成电子证书。请耐心等待。

感谢您的咨询！

49.部版电子证书下载页面提示“请企业维护企业基本信息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何处理？

您好！发现上述问题，需由聘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企业信息变更”—“企业基本信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维护信息。保存确认后，电子证书将由服务平台重新生成，预计5个工作日完成，请不要重复操作。

感谢您的咨询！

50.部版电子证书下载页面提示“持有省外证书(发证地:**省,证书编号:***,所在企业:***),无法生成！”，如何办理？

您好！发现上述问题，持证人需注销省外证书后，方可生成我省电子证书。外省证书注销后，电子证书将由服务平台重新生成，预计5个工作日完成，请不要重复操作。

感谢您的咨询！

51.聘用企业如何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办理安管人员证书业务？

您好！聘用企业通过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须关闭已打开的“江苏省建筑业监管信息平台2.0”或“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点击“综合旗舰店”→“省级部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旗舰店”→“个人服务”→“三类人员”，页面跳转“江苏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平台”→“法人登录”，注册并登录后，点击“进入服务平台”按钮进入服务平台。
感谢您的咨询！

九、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

1.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考核类别分为哪几类？ 

您好！分为9类：

（1）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

（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

（3）燃气输配场站工考核；

（4）液化石油气库站工考核；

（5）压缩天然气场站工考核；

（6）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考核；

（7）汽车加气站操作工考核；

（8）燃气管网工考核；

（9）燃气用户检修工考核。

感谢您的咨询！

2.如何联系我省负责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等相关工作的主管部门？

您好！各设区市（含省直管县）负责考核工作的主管部门联系方式为：

（1）南京：025-69978210；

（2）无锡：0510-82829715；

（3）徐州：0516-83908028；

（4）常州：0519-88029270；

（5）苏州：0512-65115952；

（6）南通：0513-83516025；

（7）连云港：0518-85516163；

（8）淮安：0517-83662686；

（9）盐城：0515-88162898；

（10）扬州：0514-87903993；

（11）镇江：0511-84429685；

（12）泰州：0523-86898799；

（13）宿迁：0527-84387069。

证书延期、变更、注销等证书管理事项请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

联系，联系方式：025-51868743。

感谢您的咨询！
3.报名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的人员需提供哪些材料？

您好！需提供如下材料：

（1）企业法人代表（董事长）需要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2）企业总经理（总裁）需要提供企业任命书或劳动合同扫描件。

感谢您的咨询！

4.报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的人员需提供哪些材料？

您好！报名人员需提供企业任命书或劳动合同扫描件。

感谢您的咨询！

5.燃气经营企业如何注册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

您好！聘用企业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网址：https://jsjsrc.cn/swhyFront/），首页点击“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入口”链接，页面跳转“江苏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选择法人登录，点击立即注册。完成注册后，法人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燃气经营企业点击“燃气企业注册”，根据页面提示，填写注册地区和主管部门等信息，完成注册后，等待所选择的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
感谢您的咨询！

6.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在哪里报名？ 

您好！我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均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聘用企业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网址：https://jsjsrc.cn/swhyFront/），首页点击“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入口”链接。点击“进入系统”按钮进入服务平台。选择企业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二代身份证采集、报名资料上传、选择无纸化考点及考试场次等步骤后完成网上报名流程。
注意：

1、首次登录，需进行“客户端下载”并完成安装。

2、安装客户端时，提示ActiveXEA错误的，点“取消”即可。

3、登录时点击“进入系统”无反应的：

(1) 检查客户端是否正确安装

(2) 关闭已打开的客户端

(3) 检查浏览器是否有弹窗拦截功能

感谢您的咨询！

7.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时提示身份证未采集，如何操作？ 

您好！如报考人员本人或所在企业配备有二代身份证识别仪器，可将该仪器接入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进行身份信息采集；如没有，报考人员可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至无纸化考核点采集身份证信息。   

 感谢您的咨询！

8.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材料的审核工作由谁负责？ 

您好！我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报名审核工作由报考人员所选择的考核点所在的设区市燃气主管部门负责。

感谢您的咨询！

9.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方式采取什么方式？考核场次如何选择？

您好！目前我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已全面采用无纸化考核方式。

报考人员可由所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进入“预约考场”模块，自主选择考核场次。

感谢您的咨询！
10.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考场预约完成后，可以更改考核时间吗？

您好！我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预约考场成功后至考核三天以前，在同一个考点有余座的前提下，可以更换一次考核时间。

感谢您的咨询！
11.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结束后，如何查询成绩？

 您好！应考人员在无纸化考点考核结束，点击提交试卷，由计算机判卷当场给出成绩；也可于考核次日由所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查询考核成绩。

感谢您的咨询！

12.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考核合格后如何领取证书？    

您好！我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已全面启用电子证书。考核合格人员可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综合服务旗舰店—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综合旗舰店—证照查询”输入姓名、身份证号查询、下载电子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1.我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共有多少个工种？ 

您好！共有27个工种：

（1）建筑电工；

（2）建筑架子工；

（3）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

（4）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塔式起重机）；

（5）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机）；

（6）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物料提升机）；

（7）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重机）；

（8）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施工升降机）；

（9）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物料提升机）；

（10）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

（11）建筑焊工（电气焊、切割）；

（12）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塔式起重机）；

（13）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施工升降机）；

（14）桩机操作工；

（15）建筑混凝土泵操作工；

（16）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叉车司机；

（17）建筑施工现场场内装载车司机；

（18）建筑施工现场场内翻斗车司机；

（19）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推土机司机；

（20）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挖掘机司机；

（21）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压路机司机；

（22）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平地机司机；

（23）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司机；

（24）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子工；

（25）桥（门）式起重机司机；

（26）架桥机司机；

（27）隧道运土轨道电瓶车司机；

（28）盾构机司机。

感谢您的咨询！

2.如何联系我省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
    您好！我省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联系方式为：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江苏科胜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025-57358166，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观溪路6号；

③徐工集团凯宫重工南京股份有限公司：025-84913673，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广济路189号；

④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①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0519-86960324，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殷村大道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继教学院无纸化考试中心；

②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③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①苏州市建设职业培训中心：0512-65833763，地址：苏州市桐泾北路380号；

②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③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③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④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⑤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0513-88813546，地址：海安市高庄路128号；

⑥如东县精技人才培训中心：0513-84181108，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58号。

（6）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7）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8）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9）扬州市

①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②扬州市江都区建都建筑职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0514-80803859，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东方红西路45号；

③高邮市建工学校培训中心：0514-84681281、18083772228，地址：高邮市邓桥路14号。

（10）泰州市

①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环城南路西150米；
②泰州市姜堰区万润建筑安全咨询有限公司：0523-88082111，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站前路66号；

③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0523-87633096，地址：泰兴市根思西路11号。

（11）宿迁市

①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②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3.报考建筑电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电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①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0519-86960324，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殷村大道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继教学院无纸化考试中心；

②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③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①苏州市建设职业培训中心：0512-65833763，地址：苏州市桐泾北路380号；

②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③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③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④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⑤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0513-88813546，地址：海安市高庄路126号；

⑥如东县精技人才培训中心：0513-84181108，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58号。

（6）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7）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8）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9）扬州市

①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②扬州市江都区建都建筑职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0514-80803859，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东方红西路45号；

③高邮市建工学校培训中心：0514-84681281、18083772228，地址：高邮市邓桥路14号。

（10）泰州市

①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②泰州市姜堰区万润建筑安全咨询有限公司：0523-88082111，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站前路66号；

③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0523-87633096，地址：泰兴市根思西路11号。

（11）宿迁市

①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②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4.报考建筑架子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架子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江苏科胜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025-57358166，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观溪路6号；

③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①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0519-86960324，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殷村大道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继教学院无纸化考试中心；

②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③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③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④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⑤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0513-88813546，地址：海安市高庄路126号；

⑥如东县精技人才培训中心：0513-84181108，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58号。

（6）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7）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8）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9）扬州市

①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②扬州市江都区建都建筑职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0514-80803859，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东方红西路45号；

③高邮市建工学校培训中心：0514-84681281、18083772228，地址：高邮市邓桥路14号。

（10）泰州市

①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②泰州市姜堰区万润建筑安全咨询有限公司：0523-88082111，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站前路66号；

③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0523-87633096，地址：泰兴市根思西路11号。

（11）宿迁市

①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②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5.报考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江苏科胜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025-57358166，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观溪路6号；

③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①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0519-86960324，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殷村大道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继教学院无纸化考试中心；

②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③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①苏州市建设职业培训中心：0512-65833763，地址：苏州市桐泾北路380号；

②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③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③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④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⑤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0513-88813546，地址：海安市高庄路126号；

⑥如东县精技人才培训中心：0513-84181108，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58号。

（6）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7）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8）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9）扬州市

①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②扬州市江都区建都建筑职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0514-80803859，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东方红西路45号；

③高邮市建工学校培训中心：0514-84681281、18083772228，地址：高邮市邓桥路14号。

（10）泰州市

①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②泰州市姜堰区万润建筑安全咨询有限公司：0523-88082111，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站前路66号；

③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0523-87633096，地址：泰兴市根思西路11号。

（11）宿迁市

①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②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6.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塔式起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塔式起重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江苏科胜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025-57358166，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观溪路6号；

③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①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②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①苏州市建设职业培训中心：0512-65833763，地址：苏州市桐泾北路380号；

②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③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④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6）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7）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8）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9）扬州市

①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②高邮市建工学校培训中心：0514-84681281、18083772228，地址：高邮市邓桥路14号。

（10）泰州市

①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②泰州市姜堰区万润建筑安全咨询有限公司：0523-88082111，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站前路66号；

③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0523-87633096，地址：泰兴市根思西路11号。

（11）宿迁市

①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②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7.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江苏科胜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025-57358166，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观溪路6号；

③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①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②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①苏州市建设职业培训中心：0512-65833763，地址：苏州市桐泾北路380号；

②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③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④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⑤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0513-88813546，地址：海安市高庄路126号；

⑥如东县精技人才培训中心：0513-84181108，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58号。

（6）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7）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8）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9）扬州市

①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②扬州市江都区建都建筑职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0514-80803859，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东方红西路45号；

③高邮市建工学校培训中心：0514-84681281、18083772228，地址：高邮市邓桥路14号。

（10）泰州市

①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②泰州市姜堰区万润建筑安全咨询有限公司：0523-88082111，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站前路66号；

③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0523-87633096，地址：泰兴市根思西路11号。

（11）宿迁市

①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②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8.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物料提升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物料提升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常州市

①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0519-86960324，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殷村大道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继教学院无纸化考试中心；

②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③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感谢您的咨询！

9.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重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2）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3）苏州市

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4）南通市

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5）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6）扬州市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感谢您的咨询！

10.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施工升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施工升降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①苏州市建设职业培训中心：0512-65833763，地址：苏州市桐泾北路380号；

②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6）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7）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8）扬州市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感谢您的咨询！

11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物料提升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物料提升机），可联系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12.报考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②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③如东县精技人才培训中心：0513-84181108，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58号。

（6）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7）扬州市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8）泰州市

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9）宿迁市

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感谢您的咨询！

13.报考建筑焊工（电气焊、切割）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焊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江苏科胜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025-57358166，地址：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观溪路6号；

③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①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0519-86960324，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殷村大道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继教学院无纸化考试中心；

②常州市金坛区建筑技工学校：0519-82358563，地址：常州市金坛区中兴路79号；

③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③海门市建筑职工学校：0513-82109916，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春华路99号；

④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⑤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0513-88813546，地址：海安市高庄路126号；

⑥如东县精技人才培训中心：0513-84181108，地址：如东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58号。

（6）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7）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8）扬州市

①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②扬州市江都区建都建筑职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0514-80803859，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东方红西路45号。

（9）泰州市

①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②泰州市姜堰区万润建筑安全咨询有限公司：0523-88082111，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站前路66号；

③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0523-87633096，地址：泰兴市根思西路11号。

（10）宿迁市

①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②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14.报考桩机操作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桩机操作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①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②南京市保瑞安全技术培训有限公司：1803618910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丁解村52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5）南通市

①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②海门市建安职业培训学校：0513-81295028，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兴路65号。
（6）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7）扬州市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8）泰州市

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9）宿迁市

宿迁市兴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27-89880166，地址：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常熟路。

感谢您的咨询！

15.报考建筑混凝土泵操作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混凝土泵操作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感谢您的咨询！

16.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叉车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叉车司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①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②张家港市邦尼科技有限公司：0512-58689502、13092639971、13092639972，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农鹿北路西侧。

（5）宿迁市

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感谢您的咨询！

17.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装载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装载机司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3）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4）苏州市

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5）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6）扬州市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7）泰州市

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8）宿迁市

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感谢您的咨询！

18.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翻斗车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翻斗车司机，可联系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感谢您的咨询！

19.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挖掘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挖掘机司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3）苏州市

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4）南通市

①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②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5）扬州市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6）泰州市

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7）宿迁市

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感谢您的咨询！

20.报考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子工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子工，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徐州市

徐州市创伟职业培训学校：0516-83873811，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工业园区

（2）南通市
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职工中等专业学校：0513-86519021，地址：南通市通州区老通掘路6号。

感谢您的咨询！

21.报考桥（门）式起重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桥（门）式起重机司机，可联系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感谢您的咨询！

21.报考盾构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盾构机司机，可联系徐工集团凯宫重工南京股份有限公司：025-84913673，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广济路189号。

感谢您的咨询！

22.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塔式起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挖掘机司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2）盐城市

盐城市安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服务有限公司：0515-88880288，地址：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29号。

感谢您的咨询！

23.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施工升降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施工升降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2）淮安市

淮安市东正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3805238713 、18052388702，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A区6号。

感谢您的咨询！

24.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推土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推土机司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感谢您的咨询！

25.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压路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压路机司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常州市

溧阳宏昌科教发展有限公司：0519-87592158，地址：溧阳市金梧路138号。

（3）苏州市

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4）南通市

南通建筑职业技术学校：0513-83529641，地址：南通市中远路99号。

（5）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6）扬州市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0514-82987276，地址：扬州市大仪镇扬安路1号（扬州综合物流园）。

（7）泰州市

兴化市永安职业培训学校：13295260099，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

（8）宿迁市

宿迁市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3815779999，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靳桥居委会夹河组。

感谢您的咨询！

26.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平地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平地机司机，可联系以下考核基地：

（1）南京市

南京市城建职业培训中心：4009283558，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里9号，南京市龙蟠路163号；

（2）连云港市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0518-87110688，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6号。

感谢您的咨询！

27.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司机考核或参加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应该去哪个考核基地？

您好！报考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司机，可联系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18015417481，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白洋街299号万家邻里3楼。

感谢您的咨询！

28.怎么报名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

您好！有两种方式：

（1）报考人员自行赴考核基地，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系统内代为报名；

（2）报考人员自行登录“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进行个人用户注册，并进行实名认证后，进入“江苏省住建厅旗舰店”中选择“特种作业人员个人报名”，填报报名信息，按照“就近就便”原则，自行选择考核基地完成报名。

感谢您的咨询！

29.报考人员报名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新考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您好！报考人员需要提供：

（1）经本人签字的《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申请表》；

（2）本人身份证原件；

（3）本人初中以上学历证书毕业证原件；

（4）本人近期二级乙等以上医院体检合格证明，需明确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感谢您的咨询！

30.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报名时，毕业证找不到怎么办？

您好！大专以上学历可至学信网开具电子学籍信息，高中及以下学历，需至毕业学校或者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开具相关学习及毕业证明。网上报名时，相关学籍信息、毕业证明等扫描件上传至报名系统。

感谢您的咨询！

31.我已经提交报名申请了，什么时候安排我考试？

您好！报考人员具体考核时间安排由各考核基地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可同所报考的考核基地联系后确认。

感谢您的咨询！

32.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新考如何考核？

您好！新考考核分为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考核两部分。

理论考核以无纸化考核方式进行，满分100分，60分合格；实际操作考核（含口试与实物辨析），满分100分，70分合格。

理论与实际操作考核两部分均合格后即为考核合格。

感谢您的咨询！

33.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新考考核没通过怎么办？ 

您好！如理论考核未能通过，应考人员可向考核基地申请，重新安排考核；如理论考核通过，实操考核未能通过，理论考核成绩保留30天，在30天内考核基地重新安排应考人员一次补考。

感谢您的咨询！

34.《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有效期几年？什么时候进行证书延期复核？ 

您好！《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有效期为2年。持证人员应于证书期满前3个月内向原考核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期复核手续。

感谢您的咨询！

35.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到期未申请延期复核怎么办？ 

您好！未按时申请办理延期复核手续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造成其资格证书逾期的，证书将被注销。

感谢您的咨询！

36.年度安全教育的标准是多少？
您好！根据住建部有关规定，您应在证书有效期内参加不少于48学时的年度安全教育，方可申请《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延期复核。
    感谢您的咨询！
37.如何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延期复核前的年度安全教育？
    您好！自2023年起，我省开始实行线上线下并行的年度安全教育方式。您可在证书有效期内，任选一种参加。
    1.线下方式：您可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至我省任一具备该工种考核资格的考核基地报名参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年度安全教育。
    2.线上方式：我省对提供在线年度安全教育业务的考核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您可通过“江苏建设人才网→执业考试→从业考核→通知公告”内的《开展特种作业人员在线年度安全教育业务的考核基地信息表》，查询具体考核基地名称、在线平台网址以及开展年度安全教育的工种，并通过具体的在线平台参加年度安全教育。    
38.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安全教育需要测试吗？

您好！目前，我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安全教育需进行测试。
1．如果是线下参加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安全教育，测试以无纸化方式进行，满分100分，60分合格。

2. 如果是线上参加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安全教育，测试在线上进行，满分100分，60分合格。
感谢您的咨询！

39.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安全教育测试没通过怎么办？    

您好！
1.以线下方式参加的年度安全教育测试未通过，若其所持证书仍在有效期内，可重新至原考核基地申请1次年度安全教育测试。

2.以线上方式参加的年度安全教育测试未通过，若其所持证书仍在有效期内，可在原平台重新参加年度安全教育测试至通过为止。

感谢您的咨询！

40.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或延期流程结束后，我的证书多久能拿到？ 

您好！新核准或延期人员可在流程结束后5个工作日证书。

感谢您的咨询！

41.如何变更《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证书上的个人信息？ 

您好！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信息的变更范围仅限于由于派出所重号、错号发生的身份证号码的变更，或姓名为曾用名的变更。变更方式有以下两种：

（1）持证人员通过任一家考核基地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中提交信息变更申请，由考核基地代为上传由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由持证人员本人签字的信息变更申请表，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我厅两级审批后，完成信息变更。

（2）持证人员自行登录“苏服办”APP进行个人用户注册，并进行实名认证后，搜索进入“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中，提交信息变更申请并上传由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我厅两级审批后，完成信息变更。

感谢您的咨询！

42.如何办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注销？

您好！《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注销是指持证人员由于个人原因，向主管部门申请注销证书信息。注销方式有以下两种：

（1）持证人员通过任一家考核基地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中提交证书注销申请，由考核基地代为上传身份证扫描件、由持证人员本人签字的注销申请表，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我厅两级审批后，完成证书注销。

（2）持证人员自行登录“苏服办”APP进行个人用户注册，并进行实名认证后，搜索进入“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中，提交注销申请，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我厅两级审批后，完成注销。

感谢您的咨询！

43.如何办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延期？

您好！《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延期是指持证人员参加完继续教育后，向主管部门申请延长证书有效期。延期方式有以下两种：

（1）持证人员通过任一家考核基地在“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中提交证书延期申请，由考核基地代为上传身份证扫描件、体检表扫描件、由持证人员本人签字的延期申请表扫描件，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我厅两级审批后，完成证书注销。

（2）持证人员自行登录“苏服办”APP进行个人用户注册，并进行实名认证后，搜索进入“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小程序中，提交延期申请并上传体检表扫描件，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我厅两级审批后，完成延期。
感谢您的咨询！
44. 特种作业人员电子证照，如何查询下载？

您好！电子证照通过以下方式查询、下载：

方式一：持证人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页-证书查询-电子证书模块，选择 “部版特种作业人员证书”，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自行查询或下载。

方式二：持证人登录“苏服办”APP—“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我的证照”中查询到证书信息后，点击“电子证照下载”。

感谢您的咨询！
45.特种作业人员电子证书下载后提示“文档打开失败”或证书大小0KB，如何处理？

您好！可联系省内任何一家考核基地申请损坏修复或个人登录“苏服办”APP—“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我的证照”中查询到证书信息后，点击“损坏修复”。

感谢您的咨询！
46.“特种作业人员”电子证照如何更换个人照片？

您好！电子证照通过以下方式更换个人照片：

持证人可登录“苏服办”APP，搜索“住建领域安管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并进入应用。应用首页-我要办事-照片更换申报，上传身份证正、反页及个人2寸免冠照片（照片大小50k以内），提交申请后等待审核。省级审核通过后，电子证照将由服务平台重新生成，预计5个工作日完成，请耐心等待。

感谢您的咨询！

十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管理人员
1.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分为哪几个专业？

您好！共分为13个专业：

（1）土建施工员；

（2）装饰装修施工员；

（3）设备安装施工员；

（4）市政工程施工员；

（5）土建质量员；

（6）装饰装修质量员；

（7）设备安装质量员；

（8）市政工程质量员；

（9）材料员；

（10）机械员；

（11）资料员；

（12）劳务员；

（13）标准员 。

感谢您的咨询！

2.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考核是否已经停止？

您好！已停止。我厅于2018年12月17日发布公告，停止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现场专业人员统一考核发证工作。

感谢您的咨询！

3.我持有的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岗位考核合格证书》还有效吗？

您好！根据人社部门相关规定，已发放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岗位考核合格证书，可作为持证人员专业水平能力的证明，继续使用。我省在招投标、现场施工备案时已不作强制要求。

感谢您的咨询！

4.如何参加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您好！不需要参加继续教育。我厅于2018年12月17日发布公告，停止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现场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持证人员所持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岗位考核合格证书内有效期已去除，无需参加继续教育。

感谢您的咨询！
